
华侨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文件

国际〔2012〕7号

关于组织学生报名参加华侨大学第二届德国名校硕士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2012年我校将继续推荐优秀学生通过《中德合作培养硕士生项目》进入全球著名的德国9所理工大学联盟（TU9）攻读硕士学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项目德方培养单位及硕士专业类别

德方培养单位:柏林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布伦瑞克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斯图加特大学、德累斯顿理工大学。
德方硕士专业类别:机械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计算机信息学、材料学、化学、经济学（该专业要求学生在出境前能提供雅思不低于6.5分的证明）。
备注：以上所列的德方的9所大学及相应专业对应并涉及我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工学院、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11个学院。
二、报名条件

1. 能够按时毕业并取得我校学士学位的2008级和2009级在读生；

（注: 符合条件有意赴德但所学专业不在以上范围内的学生，本项目也可提供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机会。有此类要求的学生请在国际交流学院填写报名表并提交大学成绩单中英文复印件各一份。经德方机构评估后，再纳入其国际教育计划，并确定和追加研究生培养单位及专业方向。）
2. 学业成绩良好，所有课程成绩平均分80分以上；如平均分达不到要求，班级排名前20（必须提供正式排名依据）；

3. 政治表现良好，身体健康能胜任出国学习；

4. 有能力承担本项目赴德学习的所有相关费用。

三、报名、推荐和选拔程序
1.下载并填写《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报名表》（见附件1），连同本人大学包括所有课程的成绩单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uoji@hqu.edu.cn。
2.国际交流学院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报名学生的在校表现、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进行综合评定后，将在全校公示入围德方大学选拔阶段的学生名单。
3.由国际交流学院通知入围德方大学选拔阶段的学生填写《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推荐表》（见附件2，报名时暂不填写），本表经学生所就读的学院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院章后，再由学生本人递交到国际交流学院项目办公室（泉州校区在杨思椿科学馆307室；厦门校区在行政研发大楼A813室）。国际交流学院据此向德方大学正式提交入围学生名单。

4.经德方评估和选拔确定入围学生的入学范围和专业，选拔通过后的学生正式进入项目办理程序。
5.本项目进度安排请参考《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进度计划表》（见附件3）。

四、配套保障程序

本项目由本校委托合作的德方机构提供“中国学生赴德学习境内外配套办理及保障程序”，内容包括：

1.赴德学习评估及学生本人赴德学习专案设计程序；

2.在中国境内取得德国公立大学入学资格证书的程序；

3.签证及保障程序；

4.解决非德语专业的学生德语问题的程序；

5.申请和被德国公立大学专业录取的程序；

6.解决学生在德国攻读学位期间遇到重大问题的程序；

7.学成协助就业的程序。
五、补充说明

1. 本项目已含德国教育主管部门解决外国学生德语问题的标准程序，进入项目的学生将按此程序解决德语问题，达到赴德学习德语不是障碍的目的。

2. 有关德国各专业领域的教育科研详情可登录“德国与我”网上展厅：www.wszt.org。

3. 欲详细了解有关本项目的详细情况及德国高等教育、德方院校等介绍，请登录国际交流学院网站（http://guoji.hqu.edu.cn）“事务流程”栏目查询。也可以直接到两校区的国际交流学院项目办公室阅览《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若干问题解答》等文件了解项目更多信息。
六、报名截止日期和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邹冰心
联系电话：0595-22692933
附件：1. 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报名表
      2. 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推荐表
     3. 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进度计划表

国际交流学院
外   事   处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抄送：校领导，校长助理，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生处、招生处。

	华侨大学国际交流学院2012年5月21日印发


附件1：
华 侨 大 学
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报名表

制表单位：华侨大学

填表日期：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籍贯：
	

	所在学院：
	
	所在专业：
	
	外语水平：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获取的学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QQ：
	

	拟赴德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名称
	


附件2：

华 侨 大 学

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推荐表

制表单位：华侨大学

	*中文姓名
	
	*拼写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出生年月
	
	*出生地
	
	*民族
	
	*户口所在地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就读大学全称
	
	*所就读的系或二级学院全称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所就读

专业全称
	
	*授予的学位（工学/法学等）
	

	*外语及其它能力证明
	*大学英语

（四级或六级成绩）
	*雅思或

托福成绩
	已学德语课时
	其它能力证明

	
	    
	
	
	

	在出境前还能提供的能力证明（在可提供项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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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image: image4.png]


GMAT
  

	*本人通讯地址
	
	邮 编
	

	*家庭通讯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QQ号码
	

	*本人手机号码
	
	*家庭成员及联系电话
	父亲姓名：
	*电话：

	
	
	
	母亲姓名： 
	*电话：

	*从小学开始至今学习、工作简历和获奖情况

1、199*年至200*年  就读于***小学  获得***荣誉
2、200*年至200*年  就读于***中学  获得***荣誉

3、200*年至200*年  就读于***高中  获得***荣誉

4、200*年至200*年  就读于***大学  获得***荣誉



	*学生自我

评价和赴德动机的简述
	

	 *学生所在

  学院推荐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交流

  学院推荐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凡注*号的请务必详细填写，因无内容填写而空置的栏目请打×。

2、除 “学生所在学院推荐意见”、“国际交流学院推荐意见”、“学生签名和填表日期”这三处需用笔填写外，其余栏需全部用电脑填写。
3、还可同步提交与专业相关的作品、发表过的文章等（A扫描原件，B连同扫描后的推荐表及C电子版的推荐表于2012年5月28日前发到国际交流学院邮箱guoji@hqu.edu.cn； 邮件主题：推荐表+姓名）。

学生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进度计划表

	时间和阶段
	具体事宜

	项目启动宣传和学生报名阶段

本日至05月28日
	1、学生浏览本网页的通知及相关资料

2、学生填写发送《报名表》电子版，并提交大学中英文成绩单电子档至指定邮箱

	学校推荐学生阶段

05月28日至05月31日
	本院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后提出并确定向德方推荐的人选。

	德方选拔阶段

06月01日至06月10日
	德方对我校推荐的学生进行评估与选拔，其结果将发出书面通知至学校。

	学生正式进入项目程序阶段

06月11日06月22日
	06月11日至06月17日
1、学生和家长签署《关于不得中途退出项目及弃审的声明》和《学生家长致学校的函件》，由学校为正式进入项目的学生出具《中德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学生境内外配套办理及保障程序委托书》给德方，德方正式启动项目程序

2、进入项目的学生向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缴纳5000元人民币的德语培训费。

	
	06月18日至22日
1、德方为进入项目的学生出具《华侨大学—中德合作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学生赴德攻读学位专案设计报告书》

2、学生统一到东亚银行厦门分行办理项目配套程序费用7720欧元的资金托管手续

	境内德语学习阶段

07月至08月
	按照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发出的项目学生暑期德语学习通知，在该院完成境内200课时的德语学习。

	学生办理公证材料阶段

07月至09月
	按照德方的材料通知，学生在暑期逐步准备并办理好相关材料。

	学生备审集训和参加审核阶段
	2008级学生计划在10月至11月期间赴北京参加备审集训和参加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

2009级学生计划在12月至2013年02月期间赴北京参加备审集训和参加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

	签证阶段
	2008级学生计划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01月办理自保金手续和签证手续

2009级学生计划在2013年04月至2013年05月办理自保金手续和签证手续

	学生出境阶段
	2008级学生计划在2013年02月至03月赴德学习

2009级学生计划在2013年07月至08月赴德学习


备注：

1、本表所列的时间在具体办理时要根据学生提供公证材料的时间、毕业时间和通过审核的时间做出相应调整。一般办理周期通常是6至8个月，如果个别学生因专业调整或一审不能通过需要二审的等原因办理周期还会相对较长一些。

2、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本表所列时间办理并完成相应的事务，因本人延误办理导致配套程序中断不能按期履行引起的延误出境和入学时间的后果及责任由学生本人负责，特此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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